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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提升實習成效，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六條，特訂定本科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要

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為推動本科學生校外實習各項業務，應設置實習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

得加開臨時會議，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科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科教師推選產

生。委員任期壹年，以配合學年度為原則，並得連選連任。其任務如下： 

（一）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課程內容: 

（一） 實施對象：日間部五專四年級、五年級學生。 

（二） 課程名稱：五專「校外實習 I 12/12」、「校外實習 II 12/12」。 

（三） 實習時段：五專四年級下學期、五專五年級上學期，每學期實習時數為 720 小時。 

四、實習機構： 

實習機構應為主管機關合法立案，且通過本科實習委員會評估，或學生推薦並經實習委員會

核可，足認適合學生實習之國內外公民營校外機構。實習內容應與學生所學專長職能為主，

並於實習前簽訂學生校外實習合約書。 

五、實習課程申請及媒合： 

（一） 實習開始前ㄧ個學期，由科實習指導老師洽談並評估適合之實習機構並請實習機構

將其職缺填寫於「學生校外實習調查表」，待實習機構回覆後公告當學年度校外實習

機構名單與職缺，學生可依其志願報名，並經實習機構依其人才招募需求進行面試

與履歷自傳等書面之審查後，如經錄取，由科實習指導老師協助分發及報到相關事

宜。 

（二） 學生經實習機構確定錄取並同意報到後，學生須於實習正式分發前應完成「校外實

習家長通知書」，確實遵守實習相關規定事項。 

（三） 本校與實習單位雙方需簽訂「校外實習合約書」，明確規範雙方權利與義務。 

六、本科於校內辦理學生實習前座談會，說明實習機構規定及生活作息等注意事項，並視需要安

排實習機構專業人員到校辦理講習。學生應參加實習前座談會，以了解實習機構工作特性及

內容。 



七、實習機構輔導： 

校外實習過程中應督促實習機構善盡培訓及輔導之責任，並請實習機構協調相關主管或專人

擔任學生之督導員，並請實習機構提供專業實務技術、實習工作項目訓練或相關實習資料予

實習學生。 

八、實習輔導： 

（一） 本科之專任教師均有義務擔任實習指導老師，依本科安排授課、督導實習生，善盡

各項輔導責任。每學期實習輔導至少二次，得以實地訪視、電話訪談、電子郵件、網

路社群、視訊、面談、實習作業等聯繫管道為之，唯其過程應做成輔導紀錄。 

（二） 指導老師應每學期至少二次前往實習機構進行實地訪視，瞭解實習生實務工作內容

及工作規範，提供實習輔導和繳交作業的指導，以及進行各項實習評估與考核。 

（三） 實習課程之指導老師則由本科實習委員會安排之。 

九、實習規範：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 確實於簽約實習機構進行實地學習、工作，如有不實或欺瞞行為，且情節重大者，

則學生該課程之學業成績得以零分計算。 

（二） 禁止有違反校譽之行為，違者依校規處理。 

（三） 工作時自身安全之必要防護，實習學生必須先參加實習機構所提供之必要工安訓

練，並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職業安全之相關規定。 

（四）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按時填寫校外實習週記，並經實習機構主管簽章證明後，交

給指導老師作為評核成績之依據。 

（五） 實習機構於實習完成前兩週內視學生實習狀況填寫學生實習考核表，並經實習機構

主管簽章證明彌封後交給指導老師。 

（六） 實習學生於往返實習機構途中應遵守交通安全規定，注意自身安全。 

（七） 實習學生須於學校指導老師前往訪視時，配合老師之訪視，以完成指導老師訪視實

習學生記錄表。 

（八） 為維護學生於校外實習安全之保障，實習前應確認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有之相關保險

保障。 

十、實習機構轉換或離退：  

實習學生因不克勝任原實習機構之工作內容、無法適應原實習機構之工作環境或其他事故，

經與實習機構督導員及學校指導老師洽談後，提出「轉換實習機構申請表」，經學校指導老

師、科主任及實習委員同意後，始可轉換至新機構或離退。 

（一） 學生分發至實習機構後，若無特殊原因，不得任意放棄實習或未經本科同意變更實

習機構，違者將無法獲取校外實習之相關學分。 

（二） 學生因實習機構或個人，欲中止實習或轉換實習機構時，須先通知實習機構及實習

指導老師，經雙方了解學生感到不適應之狀況與原因後，鼓勵繼續參與實習工作，對

輔導後仍無法繼續實習之學生，須將其狀況呈報至本科校外實習委員會，經由該會議

決議後，始可中止並轉換實習。 

（三） 學生辦理實習機構轉換離開原實習機構後，本科將協助尋找合適機構，並經本科校

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繼續實習，轉換實習機構以一次為原則。 

（四） 學生在實習中因身體健康因素，導致無法繼續實習者，需檢附地區醫院等級以上之

醫師證明，經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待學生身體康復後，指導老師需輔導學生完成

實習時數，以取得「校外實習 I」、「校外實習 II」之實習學分。 



（五） 前述各款學生於等待轉換實習機構期間或未能順利轉換實習機構之學生，須依據實習

時數每週一至週五回校，由系主任或輔導教師安排參加轉銜機制 (如：課堂學習、校內實

習或準備專業證照考試…等)，未回校參加轉銜機制者以缺課論處，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轉銜後學生實習時數依實際實習時數/應實習時數計算；實習成績由實習企業及轉銜機制

考核分數依時數比例計算之。 

十一、免除實習課程必修條件：  

（一） 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且經本科實習委員會評估不適任校外實

習者。(佐證文件：申請以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檢附有效期限內身心

障礙手冊影本佐證。) 

（二） 重大傷病學生，且經本科實習委員會評估無法履行校外實習者。(佐證文件：重

大傷病學生，無法於校外實習期間履行校外實習者，檢附地區醫院 6 個月內之診斷

證明書(正本)，載明該生符合重大傷病資格。 

（三） 其他特殊狀況學生。 

十二、獲准免除實習學生應以選修本校其他未曾修過之「相關專業」之科目或補修健康科學管理

學院各科所開符合本科專業領域相關課程，並應修滿學生入學年度課程總表規定之校外實

習課程學分始可進行替代。 

十三、實習成績評核： 

（一） 實習單位之工作評核佔 50%。 

1.評核項目(5 項)：敬業精神與工作態度、專業能力與工作效率、人際關係與團隊精

神、出勤狀況、專業禮儀生活規範。 

2.每項目 20 分，總計為 100 分，占學期總成績 50%。 

（二） 校內指導教師實習評核佔 50%。 

1.評核項目(5 項)：校外實習工作週誌、校外實習報告內容、校外實習心得及建議事

項、校外實習心得-結論或其他資料、平時聯繫與互動。 

2.每項目 20 分，總計為 100 分，占學期總成績 50%。 

十四、實習作業繳交： 

實習前，擔任實習課程之指導教師需與修課同學說明實習成果報告之詳細內容與課程評分

標準，修課同學應於實習期滿後兩週內繳交實習成果報告。 

十五、追蹤實習生畢業後之就業流向：藉由調查，以分析經過實習後之表現，從而檢討校外實習課

程有無調整必要性。 

十六、進行學生與實習機構雙向的滿意度調查：實習課程需與實習機構共同合作規劃，實習機構

於實習後之回饋意見或滿意度調查，作為未來規劃提升實習課程成效之依據。 

十七、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院務會議、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